
 

 
—1— 

 

 

 

 

 

 

通住建市〔2020〕390 号 

 

 

关于进一步完善南通市国有资金投资建设工程

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工作机制的通知 
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南通市政府办公室《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办文

单》（市委批字〔2020〕111 号）文件精神，提升国有资金投资

工程结算审计质效，不断优化我市建筑市场营商环境，南通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南通市审计局对南通市国有资金投资建设工

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工作机制进行了完善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为推动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结算审计进度，南通市国有资

金投资工程应进一步完善工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工作机制，

承发包双方发生的结算审计造价纠纷，如经双方协商不能达成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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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的，有关部门应进行调解并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出具结论性意

见。 

二、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负责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结算

审计造价纠纷调解工作的组织和协调。 

三、国有资金投资工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工作应遵循合

法合规、实事求是、公平公正的原则。 

四、南通市市区内国有资金投资工程发生结算审计造价纠

纷，工程发承包双方通过协商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可向南通市

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提交调解申请。 

五、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向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申请

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时，应共同提交“南通市建设工程结算审

计造价纠纷调解申请表”（见附件），申请表一式四份，市建设

工程造价管理处、市审计局及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双方各执一份。

属于受理范围内的申请，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在受理后应

在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调解工作（需要组织论

证、评估的时间除外）。 

六、建设工程发承包双方申请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时应提

供下述资料： 

（一）施工图与施工组织方案； 

（二）施工合同、补充协议与招投标文件； 

（三）现场设计变更与签证资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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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其它有关资料。 

资料提供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有效性负责。 

七、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受理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

申请后召开协调会议，协调会议应邀请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审

计部门有关人员及相关专家共同参加，纠纷调解人应全面听取有

关各方意见，结合申请人提供的资料，提出调解建议。 

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时，发、承双方负责人或授权委托人

必须同时参会。 

八、经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调解，有关各方达成一致

意见后，均应在相关会议纪要上签字盖章确认；调解不能达成一

致意见时，调解工作即终止，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发布调

解工作情况说明，发承包双方可按合同约定提请仲裁或向人民法

院提起诉讼。 

九、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造价纠纷调解申请，南通市建设工程

造价管理处不予受理： 

（一）未按规定提供资料的； 

（二）已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； 

（三）已向人民法院提请诉讼的。 

十、建设单位应将市级重大项目涉及金额超过 20 万元的结

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会议纪要提交相应的建设指挥部讨论同意。

经各方签章确认的会议纪要应作为该工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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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的最终结论和工程结算审计依据，报财政部门备案，有关建设

主体不得擅自更改。市级政府投资代建项目的会议纪要应通过南

通市市级政府投资项目“e 路阳光”信息平台公示。 

十一、南通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应及时将受理的造价纠纷

调解结论成果及相关资料立卷归档。 

 

附件：南通市建设工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申请表 

 

 

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       南通市审计局      

 

2020 年 11 月 27 日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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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南通市国有资金投资建设工程结算审计造价纠纷调解申请表 

工程名称： 

工程地点： 

发包方 
单位名称：（签章）  

负责人（授权委托人）  联系方式  

承包方 
单位名称：（签章）  

负责人（授权委托人）  联系方式  

申请 

调解 

内容 

摘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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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7 日印发 


